
收付款业务回单 回单凭证

记账日期： 2024-05-27 回单号： 24052703240010004133 验证码： 837751

付款人名称: 河南慧用工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收款人名称: 韩大强

付款人账号: 15429850840073 收款人账号: 6222080200024244637

付款人开户行: 平安银行北京亚奥支行 收款人开户行: 中国工商银行

币种： 人民币 大写金额： 壹仟伍佰元整 小写： 1,500.00

备注： 代30210484015967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Ｋ 付款 （服务费）(实时转账)

已打印次数： 0 打印时间： 2024-05-28 10:09:30 设备编号：

打印方式： 柜员号： 网点号：

温馨提示： 1、每笔业务回单对应唯一的回单号，回单号相同即为同一笔业务回单，请勿重复记账使用。
2、凭回单号+验证码可在我行柜台、自助终端、平安数字口袋APP及网站（bank.pingan.com，点击企业网银登录-快速查询区-电子回单查询）验证回单信息。


